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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规定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且颁布了单行立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来进一步

明确分配权利义务、承担责任等救济方式。我国对此立法保护在当前所处时代具有重大意义，是对时代

发展所带来问题的解决，也是向时代迈向前进的一步，也是与世界关于此项立法保护接轨的一步。我国

也在借鉴欧美等国家的经验的前提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上从立法执法司

法三大层面上贯彻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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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ur country, the personality right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
formation, and promulgated the single legisl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to fur-
ther specify th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remedies. This 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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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tive protection in our current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s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s also a step forward to The Times, is also a step in line with the 
world on this legislative protection. On the premise of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de-
velopment,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legislation, law en-
forcement and judicial implementation manifests our country’s people-centered rule of law con-
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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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大数据时代，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亦带来各种各样的困难和

挑战。其中，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时产生的电信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为何其个人信

息泄露会如此严重，而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立法界的重视。我国针对此种现象，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制度，以此保护公

民的个人信息不受个人、组织和政府的非法收集和处理。此外，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在借鉴欧盟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等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了本国的国情和传统的研究理论，具有丰富的中国特色。

本文期望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阐述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发展背景以凸显各国对其越来越重视，并在立法

发展背景基础上，阐述个人信息保护中所蕴含的三大价值——“人权价值”、“秩序价值”和“正义价

值”，最后，在总结前述的基础刨析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特色。 

2. 个人信息权的立法发展 

自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之时，国家通过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以达到了解公民的生活，这也

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信息社会后，计算机技术的发达和网络的通用

更是促进了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并且也使得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收集处理用

户的个人信息，从而得到用户的个人喜好和特征等以推广自己的产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个人信

息“财产性”价值，正因如此，使得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情况愈发严重。因此，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引

起了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国际组织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是从“个人权利的保护”和“促进个人信息的自由流通”两种角度出

发。学者齐爱民在其著作中指明，欧盟是国际组织中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其对个人信息的

保护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以满足信息处理的社会功能为目的；二是 20 世纪 70 年

代晚期，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中心但仅具有形式意义；三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实现个人权利保护的实质意

义；四是 20 世纪 90 代所发布的《欧盟个人资料保护指令》[1]。笔者认为欧盟发布的《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将个人信息权界定为宪法的基本权利，是发展的第五阶段，这一阶段更是表明了个人信息的保护在

当今大数据时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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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国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权利界定，笔者认为主要是分为三类，即一是借鉴欧盟的立法

模式，如德国；二是美国的分散式隐私保护立法；三是具有丰富鲜明中国特色的立法。其中，各国对个

人信息权的研究起初是将其与隐私权相比，研究时间较早[2]。但是我国对此研究的起步时间较晚。初期

主要是将其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之中，没有形成一项专门的立法，而当时主要对此有规定的是香港地区和

澳门地区各自发布的《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和《澳门个人资料保护法》，并且设立了专门独立、针

对保护个人信息的主管机关。随着社会逐步进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需受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我国学者对此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即将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归于民事私法领域保护还

是公法领域保护的争论中。我国《民法典》将个人信息规定在“人格权编”中，以权益而非权利的形式

加以保护，即未在其中明确其为一项民事权利[3]。后我国针对此项权益的保护是基于欧盟模式还是美国

模式，亦提出了争议。在结合上述争论结果、传统的研究理论以及结合我国国情，我国明确出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明确定义了个人信息和规定了保护原则和措施等。 
从以上对国内外针对个人信息的立法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可得个人信息在信息时代，抑或是如今的

大数据时代，基于信息本身具有的价值不断发生变化，从本身具有的人权价值逐渐衍生外在的财产价值，

同时，侵犯个人信息的案件频频发生，逐渐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针对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亦层

出不穷，这些规定基于探索个人信息本身具有的伦理价值而出世，同时亦回应着现实实践的困境。 

3. 个人信息权的伦理价值 

正如齐爱民教授而言：“确立个人信息权的目的在于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排除他人干涉和非法侵害

提供保障，使每一个人均能因此拥有完整人格，并活得有人之尊严”[1]。这种观点出于“我是人”的最

基本的人权价值看待“个人信息权”。此外，正如上述所言，个人信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的财产

性价值亦愈来愈大，因此确立个人信息权对市场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利益达至平衡状态、维护社会秩序价

值具有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挖掘个人信息内在的伦理价值，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同时亦可实现

数字正义。 

3.1. 人权价值 

人权价值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价值之一。欧盟制定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就是以保障人权为基

础，我国将在宪法之中规定了人权，视人格权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在我国的人权理论体系中，秉持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致力于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在进入大数据时代时，个人信息的滥用和

侵犯对于这一项目的实现产生了挑战，因此确立个人信息权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人权价值

不仅在个人信息本身中有所彰显，而且亦体现在个人信息权确立的地位。 
首先，个人信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以识别为标准，能够与公民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信息。

信息处理者在收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时，往往会因为利益驱动而未经个人同意便开始行动，在此种情况

下，未经公开的信息可能会牵涉到个人隐私问题，抑或是虽是公开的信息，但是信息处理者对信息进行

了用户画像等违法手段来获得公民的个人特征和喜好。在上述中，公民往往会感觉侵犯了自己的个人尊

严和人格利益，不被个人信息者以人之为人的承认式尊重对待，而是以“我是我”的评价式尊重所对待

[3]。但是在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个人信息权的基础上，国家以法律强制力的手段保护公民此

项权利，有利于保障人权，尊重公民的权利。 
其次，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不仅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中，亦根据《宪法》制定了

单独立法。虽未明确其权利性质，但是其所规定的地位亦体现了人权价值，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

宪法是国家的母法，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其中并明确加以保障，个人信息的保护依此确立受到了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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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充分彰显了国家对该项权利的保障；二是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重要地位，并且对推动我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

怀为己任，而人格权是主体对其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权利，它最直接体现了民法的精神核心，即对人的关

怀和尊重[1]。 

3.2. 秩序价值 

“秩序”在哲学上的概念为“事物存在的一种关系状态，在此状态中形成规则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秩序分为了有序状态和无序状态，这种状态的分类主要是基于组成秩序的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在社

会秩序中，若是产生无序状态，也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因此需要法律来加以维持秩序。因此，秩序价值

构成了法律价值体系中的首要价值，如果秩序价值难以维持，处于无序状态下的社会何谈实现其他价值。

在如今信息泛滥的时代，对信息利用和处理的过程中，个人信息很可能会被截取、披露抑或是用于非法

途径，在此过程中，若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技术对他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那么将会导致每个

人处于非自由状态，信息的流通秩序也将变得杂乱无序[4] [5]。而确立个人信息保护权在两个层面上可以

维护秩序价值：一是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为个人信息权利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使得个人可以在生活

和网络上与他人进行和谐互动，并且对于自然人而言，亦会提高其在网络空间的素养；二是这一权利的

确立保证了个人信息流通和利用的合法性。秩序价值的维持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信息权利人对信息处理

者等人的信任感，也有助于信息处理者合法有效迅速收集处理相应的信息，在总体上促进网络业和征信

业的发展。 

3.3. 正义价值 

正义的存在从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其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有所创新。法律是实现

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亦在法律价值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法律通过分配权利义务来确立正义，在权利受

到损害时，法律通过责任承担等救济方式来修正正义。我国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个人信息权，

明确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并且明确规定了侵犯个人信息权可以通过私力救济和公益救济两种途径来修

正不正义的产生。此外，在进入大数据时代，我国属于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法治已经产生了变化，

即出现了新概念“数字法治”。与现代法治不同的时，数字法治的基础是数字经济和信息逻辑，立足于

虚拟现实同构的两重世界中，在价值形态上亦是基于信息控制、分享和计算的数字正义[6]。因此笔者认

为我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所办不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国家、社会组织和自然人在

进行信息收集处理的过程中明确知悉自己的权利义务责任，从而基于法律的强制力不敢越权或侵权，以

此在极大可能上实现数字正义这一新发展形态。 

4. 个人信息权的中国特色 

以 1970 年《德国黑森州资料保护法》的颁布为标志，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各国制定针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和价值基础存在差异之处。上述已阐明我国对此研究起步较晚，因

此在比较德国、美国的立法伦理基础上，分析我国在此方面立法时所具有的独特特点。 

4.1. 个人信息权的德美立法伦理比较 

德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宪法基础是信息自决权理论，民法基础是一般人格权理论[7]。德国对与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伦理基础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层面——一是主要与德国二战时期历史有关，即民法对

于人格权的保护经历从抽象平等到具体平等，从保护物质性人格属性到共同保护精神性人格属性，以及

不断扩大精神性人格属性的保护范围，并且“一般人格权”也是在二战时期对于人格尊严的侵犯而为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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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提出的。这一层面主要是基于德国对人的认识的提高以及对人作为社会最高目标的认识相关联；二是

现代科技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的权利的各种侵犯相关联。相比较于德国，美国针对个人

信息保护的道路是独特的。美国对个人信息的研究更多是将其与隐私权相比拟，且没有人格权等概念存

在。相对于德国的公法保护，美国更注重于从私权角度保护个人信息，并且关注保护的角度是从自由出

发而非尊严；另外，美国保护个人信息是利益价值为主，即个人信息本身具有的经济价值，发挥市场在

其中的作用，立法目标也是更多的为了校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公平的问题[8]。 

4.2. 我国个人信息权的特色 

我国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初期，曾为借鉴欧洲国家的立法经验还是美国的经验进行研讨。在

分析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其与德美两国在关于个人信息保护虽存在相同之处，但我国对

个人信息的保护以《民法典》为基础，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从始至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 
首先，我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理念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全方

位考虑人民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彰显时代性[9]。第一，诚如上述所言，立法初期，我国在借鉴德

美两国立法模式上产生过争论。但考虑我国国情和实际，相比于德国、欧盟的严格统一立法模式，以及

美国关注自由的宽泛式与领域式的立法模式，我国采取了第三种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即基于个人信息保

护的法益多元化，采取了“宽严相济”的立法模式——个人信息的保护以《民法典》为基础性法律，同

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知，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赋予了宪法基

础和民法基础，以公私法的制度形式双向保护个人信息。第二，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上亦考虑到了诚信

原则与细致规则相结合，即《民法典》中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明确规定了诚信原则，并针对个人信息中

的敏感性信息采取了细致化规定，其中关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尤为突出。第三，我国立法时亦全

方位考虑到人民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以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践中，“大数据杀熟”、“算法画像”

所导致的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同时关于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案例也随之出现[10]。面对上述问题，我国

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立足于实践，有力解决上述问题，如在死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设置三重限

制。总而言之，立法模式的选择充分考虑到我国个人信息所保护法益多元性，规则设定上体现了保护对

象的多样性，以全方位考虑人民的现实需求并予以回应。 
其次，执法层面从执法主体和执法范围亦体现了中国特色。德国或欧盟更倾向于以完全独立的个人

信息监管机关来监管活动的进行，美国因宽泛领域式的立法模式，执法部门更是繁多。而我国因采取“宽

严相济”的立法模式，在执法主体上规定了两大主体——国家网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以

专业性部门与地区执法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执法体系。此外，我国执法范围亦回应人民的

现实需求，如在执法范围上，针对未成年人的年龄保护扩大范围，对其规定更加具体明确，这体现了我

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完善。 
最后，从司法层面上，权利救济方式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人民保护的全面关照。德国严格的

立法模式奠定了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亦采取了相应严格限制，即在某些情形下需通过前置程序方可

提起诉讼以救济个人权利，而美国虽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是在个人信息权的救济上也多有限制，即其

采取准司法民事救济，这就导致寻求保护的公民往往缺乏诉权，导致维权困难。相比之下，我国对于个

人信息的保护以具体化情形和实用主义为依据。虽然有不少学者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提起诉讼是否需要附

加前置程序颇有争论，但是相比德美等国，我国除了公民自行针对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时可自行提起民事

诉讼外，亦存在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时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也引入了“公益诉讼制度”[11]，
这一制度的引入一方面与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相关，另一层面也彰显了对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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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三个层面是以人民主权理念为基础，相结合

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并且牢牢把握住保护人民群众的个人信息权益，始终关注于广大人民群众

最关心的问题。 

5. 结语 

近代民族社会对个人信息立足于人权、自由等价值立法保护，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进入大数据时

代，个人信息存在于虚实并构的两个世界里，针对其侵犯的方式和范围也扩大化，世界各国根据不同的

立法价值伦理制定相应法律以此应对，其中上文从比较法的角度详述了欧盟德国以人格尊严等人权价值

为立法伦理以公法形式保护个人信息，美国则将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相联系并且从自由、市场经济等价

值出发分散式立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我国则是在借鉴上述立法模式和价值伦理的基础上，在人权保

护和经济发展取得平衡的基础上，采取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道路，并且始终在立法、执法、司法

三大层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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